
 

 

1 

嘉義榮服處 107 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 
彙 復 表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說 明 

一 

榮民李○誠及朱○崑先生： 

政府對基本工資與時薪均

已調漲，且近來物價亦上

漲，建請就養榮民之就養金

比照調整，以照顧榮民

(眷)。  

 

本會因應 107 年軍公教待遇調整案之實

施，於 106 年 9月 30 日擬具就養給付調

整案，經行政院 106 年 11 月 27 日函復，

暫予緩議。本會將持續盱衡整體政經環

境，爭取調整就養給付。 

 二 

榮民鄭○賢先生： 

本人現年○○歲，目前月領

國民保險年金 3,975 元，因

生活困苦，希能協助申辦就

養。 

 

(一)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及

相關規定，符合就養條件之榮民，

得向戶籍地或居所地之榮服處申請

就養，而所領取國民年金將納入總

收入計算。 

(二) 嘉義榮服處已於會後派員協助說明

申請規定，並請儘快提出申請。 

(三) 另本會對於經濟弱勢或遭逢急難困

境退除役官兵(眷屬)，均要求榮服

處即時連結或轉介相關社會福利資

源協助，倘有因病或意外事故導致

生活陷困之退除役官兵(眷屬)，可

逕向各榮服處申辦救助慰問。 

 

 

 

 

三 

 

 

 

 

 

榮民簡○鐔先生： 

本人係從事有機農業，除缺

乏人力奧援及無相關種植

知能、技術外，收成狀況不

如專業農業者，農產品收成

後行銷通路亦是問題。目前

投入農業生產所需之資金

無法適用於輔導會陶朱計

畫，且土地非自身所有，無

法辦理貸款，建請針對有意

 

(ㄧ)本會目前無辦理與農業有關之補

助，另職業訓練部分嘉義榮服處已

辦理 107 年度委外職業訓練「有機

農業栽培訓練班」完訓。 

(二)有關農業生產及行銷通路，行政院

農委會已針對有機農業提供多項補

助措施及提供多元銷售平台(例

如 ： 有 機 農 業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info.organic.org.tw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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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 復 表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說 明 

 

 

三 

願從事有機農業之個人戶

及通路銷售平台提供相關

協助。 

    ，如有需要協助仍請洽詢該會辦理。 

(三)本案已透過本會 107 年度退除役官

兵創業諮詢輔導服務計畫，委請創

業顧問協助，取得無擔保品之創業

貸款。 

 

 

 

 

 

 

 

 

 

 

 

 

四 

 

 

 

 

 

 

 

 

 

 

 

 

 

榮民楊○泰先生： 

(一)現行規定只有榮民本

人就學時才可申請補

助，建請為榮民子女爭

取為補助對象，另對於

榮民子女於國外就學

或成績優異者亦納入

補助對象，以減輕榮民

負擔。 

(二)感謝嘉義榮服處第一

線人員詳細告知相關

就業資訊，備感窩心。 

(三)建議榮服處日後辦理

會議或活動時，可集中

某一地點，提供遊覽車

接送服務，以維偏遠年

邁長輩往返安全，以減

少舟車勞頓。 

(四)希望長照中心將可申

請之各項補助規定製

作成簡表提供嘉義榮

服處分送各榮民參考。 

 

(一)有關榮民子女就學補助，說明如下： 

1. 因資源有限，本會目前就學補助係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19條

規定辦理退除役官兵就學所需學雜

費補助。 

2.本會為加強照顧清寒榮民，鼓勵其子

女努力向學，凡榮民及其配偶或榮民

遺眷未支領軍公教月退休金、生補

費、贍養金，且榮民及配偶年所得未

超過新臺幣114萬元者，其未滿30歲

而就讀國內國小、國中至碩、博士研

究所之子女，學業及操性成績平均70

分以上者，可洽詢各榮服處申請就學

補助，其中碩、博士研究所就學補助

限就養榮民子女可申請(高中職以下

由本會補助，大學以上及研究所由榮

民榮眷基金會補助)。 

(二)感謝對嘉義榮服處第一線服務人員

的肯定與認同。照顧退伍袍澤是本

會責無旁貸之職責，本會將秉持服

務精神，對退除役官兵推動更精進

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及服務

照顧等措施。 

(三)有關辦理會議或活動規劃地點及接

送服務乙節，嘉義榮服處未來將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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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 復 表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說 明 

 

 

四 

 

為規劃辦理。 

(四)有關長照中心之各項補助申請規定

製作成簡表提供榮民參考乙節，嘉

義榮服處已於會後洽詢長照中心，

俾提供服務人員運用。 

五 

榮民曾○林先生： 

(一) 建議於輔導退除役官

兵就業前，應先協助

相關職業訓練後，再

予輔導就業，以利專

業技能與就業職能緊

密結合。 

(二) 現行規定就養榮民才

能申請鑲牙補助，建

議放寬申請對象及增

加補助金額。 

 

(一) 本會對於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輔

導，包含職業訓練中心自辦（委外）

訓練、各榮服處委外訓練及會外職

業訓練補助等，訓練職類及管道多

元，亦鼓勵退除役官兵參考適性評

量結果適性選擇訓練，以利訓後投

入職場。 

(二) 有關建議放寬鑲牙補助，說明如

下： 

  1.囿於鑲牙經費較昂貴，本會補助榮

民鑲牙預算分配有限，僅能補助具

就養身分者申請鑲牙補助。將繼續

積極爭取預算補助，並考量榮民申

辦各項醫療輔具需求後，通盤調整

補助範圍。 

  2.另本會對於經濟弱勢或遭逢急難困

境退除役官兵(眷屬)，均要求榮服

處即時連結或轉介相關社會福利資

源協助，倘有因病或意外事故導致

生活陷困之退除役官兵(眷屬)，可

逕向各榮服處申辦救助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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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榮服處 107 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 
彙 復 表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說 明 

六 

榮民宋○瑩先生： 

因中風(心腦血管)疾病發

生率極高，聽聞臺大醫院有
靜脈雷射醫療，惟收費不

貲，建請為榮民爭取優惠措

施，亦可減輕社會醫療成
本。 

 

(一)有關臺大醫院醫療優惠措施，係由各

醫療院所自行決定，尚請諒察。 

(二)考量國家財政，本會目前提供榮民就

醫補助，仍較一般國民優渥，為實

現對退除役官兵(眷)之就醫保障承

諾，本會將持續爭取經費，精進對

榮民之照顧。 

(三)另本會對於經濟弱勢或遭逢急難困

境退除役官兵(眷屬)，均要求榮服

處即時連結或轉介相關社會福利資

源協助，倘有因病或意外事故導致

生活陷困之退除役官兵(眷屬)，可

逕向各榮服處申辦救助慰問。 

 

 

 

 

 

 

 

 

七 

 

 

 

 

 

 

 

 

榮民朱○崑先生： 

本人因動脈堵塞需裝設支

架，一次醫療費用需 5 至 6

萬元，建請給予本人就醫手

術自費部分之專案補助。 

 

 

 

 

 

(一)無職榮民至本會所屬醫療機構就醫

時，其使用經本會核准之健保不給付

項目費用由本會補助；惟非經本會核

准之健保不給付項目費用，經簽署自

費同意書後，仍應由榮民本人負擔。

(二)考量國家財政，本會目前提供榮民

就醫補助，仍較一般國民優渥，為

實現對退除役官兵(眷)之就醫保障

承諾，本會將持續精進對榮民之照

顧。  

(三)本會臺北、臺中及高雄榮民總醫院

已分別設立惠眾、惠康及惠民基金

會，凡於各該榮民總醫院(分院)就

醫之病患，因貧困而無力負擔醫療

費用者，得由患者本人、家屬提出

申請，經各該院(分院)社會工作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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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榮服處 107 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 
彙 復 表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說 明 

 

 

 

七 

或輔導員進行瞭解與經濟評估後，

核予醫療費用之補助。 

(四)另本會對於經濟弱勢或遭逢急難困

境退除役官兵(眷屬)，均要求榮服

處即時連結或轉介相關社會福利資

源協助，倘有因病或意外事故導致

生活陷困之退除役官兵(眷屬)，可

逕向各榮服處申辦救助慰問。 

八 

榮民孫○潭先生： 

為符合個資法之規定並維

護退役軍人個資之公務機

密，建議輔導會儘速自可公

開供人瀏覽之網頁中撤下

「嘉義榮服處 106 年第

1~11 服務網座談會建議事

項彙整表」。 

 

(一)本會召開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及

各服務網座談會，並公告相關網

頁，係宣導本會重大政策與意見交

流外，並深入瞭解、傾聽退除役官

兵(眷屬)心聲，發掘問題、適予解

決(答)。 

(二)本案嘉義榮服處已將該網頁撤下，

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個

資去識別化」事宜。 

 

 

 

 

 

 

 

九 

 

 

 

 

 

榮民陳○虎先生： 

(一)各項政策宣導之訊息

揭露應透明，如有變動

之情形，例如近期急難

救 助 金 發 放 金 額 減

少，主要是因將預算移

作輔導就業之用，為免

造成誤解，建議可製作

相關文宣或公文發給

里長代為宣導，以達公

信力。 

(二)請勞動部嘉義就業中

心提供「823 熱帶低壓

 

(一)有關本會政策宣導，說明如下： 

  1.本會對於各項政策訊息之宣導，均

運用本會全球資訊網(各榮服處網

頁)、榮光雙周刊、社群網站（手機

通訊應用軟體），同時結合社區服務

組長、榮欣志工、地區退伍軍人社

團等協助訊息發布。 

  2.有關急難救助金發放，說明如下： 

(1)本會急難救助經費下授各榮服

處，依本會「榮民榮眷遺眷急難救

助及慰問作業要點」於權責內核

發。榮服處會依申請人生活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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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水災天然災害臨時工

作津貼人員申請表」及

SOP 申請作業流程予翠

岱里里長協助轉知辦

理。 

申請人數及預算經費調整核發金

額，並無發放金額減少情事。 

(2)急難救助經費預算與輔導就業經

費預算來源不同，並無挪用情事。 

(二)有關請勞動部嘉義就業中心提供

「823 熱帶低壓水災天然災害臨時

工作津貼人員申請表」及 SOP 申請

作業流程乙節，嘉義榮服處已於會

後洽詢該中心瞭解相關規定並協助

提供運用。 
 


